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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

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说

明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

拟以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深圳市创芯微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创芯微”或“标的公司”）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公司董事会经审慎判断，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

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一、本次交易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

报批事项；不涉及需取得相应的许可证书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创芯微 100.00%股权，不涉及立项、环保、行

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不涉及需取得相应的许可证书

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获得上交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注

册等。就本次交易中尚待履行的报批事项，《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

（修订稿）》已进行了披露，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出了特别提示。 

二、本次交易拟购买标的资产为控股权，在本次交易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前，资产出售方已经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

情形，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持有的创芯微 100.00%股权。创芯微目前为

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中杨小华、白青刚为创芯微董事、高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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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根据《公司法》规定，其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标的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为确保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创芯微的组织形式拟在本次交易交割前从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因在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前，标的公司股东艾育林

未参与本次交易，为避免后续标的公司未能按计划变更公司性质，本次交易的交

易对手杨小华、白青刚已于 2024 年 1 月 13 日向标的公司申请辞任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职务，以便顺利完成交割。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后，标的公司全体股东均已

在其签署的《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承诺将积极协助

标的公司办理整体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已就放弃针

对其他交易对手转让标的资产其享有的优先购买权等优先权利事项作出承诺。本

次交易方案已对标的公司整体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作出切实可行的安排，标的公

司在本次交易交割日前从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法律障碍。

2024 年 1 月 31 日，杨小华、白青刚申请撤回辞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申请；2024

年 2 月 1 日，标的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同意杨小华、白青刚撤回辞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职务事宜，并取消标的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选

举董事的议案，由杨小华继续担任标的公司董事，白青刚继续担任董事、常务副

总经理职务。 

除以上情况外，在本次交易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交易对方已经合法拥

有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

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三、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人员、

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将继续在业

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方保持独立，符合中

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的

完整性，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等方面保持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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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上

市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

避免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收入规模等将增加，上市公司将能

够进一步拓展产品种类；有利于进一步发挥规模优势，降低采购成本，并提高产

品交付能力；根据总体发展战略并利用双方不同细分领域的优势，发挥双方技术

协调性、统筹双方研发资源，整合双方既有的技术优势和研究成果，避免重复开

发造成的资源浪费，提高研发效率，降低产品开发及迭代成本。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公司

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

竞争。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

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的规定。 

 

特此说明。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2月 6日 


